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自來水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9 月 2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1日臺北市政府府授人考字第 1120138971號函修正第 5～7點

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為促進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其所屬機關（構）強化平時考

    核，落實獎優汰劣，特訂定本標準表。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工作勤奮，服務認真，有具體事蹟者。

    （二）督導考核認真，具有成效者。

    （三）對上級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具有成效者。

    （四）負責稽查竊水人員，於一年內追償案件達三十案且水量累計達

          四萬噸者。

    （五）檢舉竊水案件於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案或追償水量累計達八萬噸

          者。

    （六）淨水場操作及水質管控得宜，全年出水水質優良，具有成效者

          。

    （七）對於取樣、檢驗、消毒、加藥、水質控制及管理，提出具體改

          進方法，經採行具有成效者。

    （八）維護水源地環境衛生工作，具有成效者。

    （九）辦理用地產權之取得，克服困難具有成效者。

    （十）幹管工程連絡施工，計劃週詳，圓滿完成通水，具有成效者。

    （十一）工程施工中與其他單位協調配合圓滿，具有成效者。

    （十二）辦理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能如期如質完成，具有

            成效者。

    （十三）參與績效評鑑、取得報告簽署人資格、規劃執行認證展延或

            新增檢項，具有成效者。

    （十四）爭取中央或地方機關補助經費金額達一千萬元，具有成效者

            。

    （十五）其他在工作或操守方面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功：

    （一）簡化作業程序，對便利用戶，經採行績效優良者。

    （二）處理突發事故適當，因而減低損害者。

    （三）負責稽查竊水人員，於一年內追償案件達六十案且水量累計達

          十萬噸者。

    （四）研究改進水質處理方法，經採行成效顯著，節省經費年達新台

          幣一百萬元者。

    （五）原水濁度達六千 NTU以上時，淨水處理應變得宜，績效優良者

          。

    （六）辦理重大工程用地產權之取得，能克服困難，如期完成，績效

          優良者。

    （七）規劃供水系統，能提出具體方案，經採行績效優良者。

    （八）對測漏工作提出具體改進方案，經採行績效優良者。

    （九）查獲破壞自來水設施設備，能依規定處理者。

    （十）供水幹管發生重大破裂；能及時搶修恢復供水者。

    （十一）於災變期間協助調配水源，應變措施適當，維持正常供水，

            績效優良者。

    （十二）災害發生時，能維護設備或致力搶修，使順利運作者。

    （十三）災害發生時，能及時冒險搶修施工中之各項工程，因而避免

            重大損害者。

    （十四）辦理各項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能如期如質完成，

            績效優良者。

    （十五）對工程設計提出新構想或方案，經採行績效優良者。

    （十六）對自來水器材、設備，自動研究修理或改裝，提升效用，而

            節省公帑，具有顯著效益者。

    （十七）規劃資訊系統，能提供具體方案或完成試辦，經採行績效優

            良者。

    （十八）爭取中央或地方機關補助經費金額達五千萬元，績效優良者

            。

    （十九）其他在工作方面，著有績效者。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一大功：

    （一）辦理重要業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二）執行重要命令，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使命者。

    （三）在惡劣環境下，盡力職務，圓滿達成任務者。

    （四）緝獲企圖破壞或破壞水源地設備或水質者。

    （五）於災變期間主動調配水源，應變有方，維持正常供水，績效卓

          著者。

    （六）及時搶救重大災害，切合機宜處理得當，績效卓著者。

    （七）對重大工程，提出具體方案或論著，經採行確有特殊貢獻者。

    （八）研究改進操作、維護及管理技術，提出新穎有效方法，經採行

          績效卓著者。

    （九）對自來水事業營運管理提出具體方案或論著，經採行確有特殊

          貢獻者。

    （十）爭取中央或地方機關補助經費金額達五億元，績效卓著者。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執行職務懈怠疏忽或工作不力，情節輕微者。

    （二）服務態度欠佳，招致物議，經查明屬實者。

    （三）言行不檢，有損本處或他人聲譽；或對他人有不法侵害行為，

          情節輕微者。

    （四）未依規定操作、校正或維護，致各項設備、器材發生故障或損

          壞，情節輕微者。

    （五）未依規定執行水質或淨水處理用藥品檢驗；或未確實記錄，經

          糾正仍未改善者。

    （六）未依規定訂定淨水加藥經驗表或進行操作試驗，致出水水質不

          符飲用水水質標準者。

    （七）未依規定方法、數量、時間及地點採樣送檢或採樣後逾時送檢

          者。

    （八）維護水源地環境衛生，工作不力者。

    （九）因管理不善致出水量未達標準者。

    （十）對於各項營繕工程或購買公物器材等未按規定程序處理，情節



          輕微者。

    （十一）辦理各項工程有關材料，無故供應不繼，影響工程進行，情

            節輕微者。

    （十二）承辦招標案件，因疏忽致公告或宣布停止辦理，全年達百分

            之五以上者。

    （十三）受理用戶申請案件，應受理而未予受理致發生糾紛。

    （十四）受理案件不依規定編號登記或不依順序移辦者。

    （十五）受理申裝案件，收件資料不齊或不符，未即時通知補件或未

            一次告知補件者。

    （十六）設計用戶給水管管徑及水表位置選擇不依規定辦理者。

    （十七）用戶給水裝置工程完工時，未依規定建立水籍資料管理者。

    （十八）內線圖審查不切實，有明顯錯誤不能改正者。

    （十九）圖面審查，未按規定時限內完成，逾期未滿三日者。

    （二十）遺失管線圖，其情節輕微者。

    （二十一）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之設計，包括現場勘查、繪圖、工料

              費估算、通知繳款等，未按時限內完成，逾期未滿四日者

              。

    （二十二）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之施工，未按規定時限內完成，逾期

              未滿七日者。

    （二十三）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完工後，未按規定時限辦理開水，逾

              期未滿三日者。

    （二十四）轄區內漏水延誤修復，情節輕微者。

    （二十五）各項工程於竣工後，未按規定時間辦理各項作業，逾期未

              滿十五日者。

    （二十六）辦理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有疏失，致延誤工程進

              度或受損失，情節輕微者。

    （二十七）辦理用地產權之取得，工作疏忽，發生錯誤或糾紛，致影

              響施工進度，情節輕微者。

    （二十八）辦理自來水事業營運管理有關資訊系統作業延誤，影響工

              作進度，情節輕微者。

    （二十九）曠職繼續達半日以上，未滿一日；或一年累積達二日以上

              ，未滿三日者。

    （三十）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輕微者



            。

    本標準表所稱「對他人有不法侵害行為」，如係性騷擾案件，應依臺

    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辦理。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執行職務懈怠疏忽或工作不力，情節較重者。

    （二）服務態度惡劣，招致用戶物議，經查證屬實者。

    （三）言行不檢，有損本處或他人聲譽；或對他人有不法侵害行為，

          情節較重者。

    （四）輪班或其代理人員未經報准私自調班或未依規定到勤或擅離職

          守者。

    （五）複製或偽造本處識別證者。

    （六）未依規定操作或進行校正保養，致儀器設備故障或損壞，影響

          正常運作，情節重大者。

    （七）出（供）水水質不符規定，淨水場（站）主管或責任區負責人

          經主管機關或操作及檢驗人員通知或報告，未立即改善處理者

          。

    （八）淨水處理或供水操作未依規定程序，採取通報、調整因應及改

          善等措施，致水質不符飲用水水質標準，經主管機關稽查罰處

          ，有損本處聲譽者。

    （九）裝接水管或監工人員於水管裝接後，未依規定消毒及沖洗內管

          ，致污染水質者。

    （十）未依規定方法、數量、時間及地點採樣送驗，致檢驗結果不正

          確或影響判斷者。

    （十一）未依規定檢驗且檢驗紀錄不實，或發現檢驗結果不符規定未

            立即通報者。

    （十二）水質化驗方法或紀錄不正確或檢驗水樣數未達規定數量頻率

            ，經予申誡處分後，仍未改善者。

    （十三）淨水場（站）主管及有關人員獲悉水源地或供水區域內水質

            發生異常情事，未即刻妥善處理者。

    （十四）擔任水源地巡視或場站操作輪值，疏忽職責者。

    （十五）無故延誤辦理淨水處理用藥品採購作業，致淨水處理作業中



            斷者。

    （十六）申請案件受理日期有登記不實者。

    （十七）受理案件，未當日移送有關單位辦理，積壓三日以上者。

    （十八）辦理新（改）裝用水申請案件，無故拖延或疏忽，致發生糾

            紛者。

    （十九）受理優待用水，用戶名義變更等案件，未依章程規定處理者

            。

    （二十）漏報用戶啟用、復用日期者。

    （二十一）蓄意隱匿責任區內違章用水，未適時取締者。

    （二十二）處理竊水案件或裁定追償水費案件，不依規定辦理，情節

              較輕者。

    （二十三）內線圖審查未經簽准任意退件者。

    （二十四）圖面審查未按規定時限內完成，逾期三日以上者。

    （二十五）繪製工程圖表，不切實用者。

    （二十六）遺失管線圖或重要文件，招致不良後果者。

    （二十七）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之設計，包括現場勘查、繪圖、工程

              費估算、通知繳款等，未按規定時限內完成，逾期四日以

              上者。

    （二十八）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之施工，未按規定時限內完成，逾期

              七日以上者。

    （二十九）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完工後，未按規定時限辦理開水，逾

              期三日以上者。

    （三十）非因不可抗力而停水，招致用戶非議者。

    （三十一）設計或埋設水表不當，妨害抄表作業者。

    （三十二）給水工程設計錯誤，致中途變更設計，發生不良後果者。

    （三十三）裝換水表未依規定鉛封或交由新裝工程辦理單價發包承商

              領出保管者。

    （三十四）用戶給水裝置申請案不依規定將應繳工程費，應繳金額郵

              寄通知申請人。

    （三十五）責任區內漏水未查報或延誤修復以致水量損失，情節較重

              者。

    （三十六）無故未按時辦理估驗及領（退）工料，情節較重者。

    （三十七）無故延期辦理工程決算書，情節較重者。



    （三十八）各項工程於竣工後未按規定時間辦理各項作業，逾期十五

              日以上者。

    （三十九）辦理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有疏失，致延誤工程進

              度或受損失，情節較重者。

    （四十）辦理用地產權之取得，工作不力，致延誤工程進度，造成損

            失，情節較重者。

    （四十一）故意毀損或竊取自來水營運管理所必需之資訊系統設備、

              程式與資料，影響作業，情節較重者。

    （四十二）曠職繼續達一日以上，未滿二日；或一年累積達三日以上

              ，未滿五日者。

    （四十三）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或有不良事蹟，情節較重

              者。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一大過：

    （一）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者。

    （二）故意曲解法令，致人民權利遭受重大損害者。

    （三）服務態度惡劣，屢經規誡不改，致損害本處或公務人員聲譽，

          經查明屬實者。

    （四）言行不檢，有損本處或他人聲譽；或對他人有不法侵害行為，

          情節重大者。

    （五）領有自來水承裝技工執照人員，將執照租借或受僱在自來水管

          承裝商營業情事者。

    （六）擅將未經消毒之水直接供應用戶，或混入已消毒之淨水，引起

          不良後果者。

    （七）淨水處理或供水操作未依規定程序，採取通報、調整因應及改

          善等措施，致水質不符飲用水水質標準，經主管機關稽查罰處

          ，情節重大者。

    （八）非因不可抗力之原因，經主管機關評定水質結果連續二個月以

          上列不合格者。

    （九）維護水源或取水設施不力，致水質污染或取水量不足，發生嚴

          重不良後果者。

    （十）對於液氯管理使用不當，以致洩漏，或洩漏後未妥善處理，致



          引起災害者。

    （十一）無故延誤辦理淨水處理用藥品採購作業，致淨水處理作業中

            斷，又未能緊急因應，致影響層面持續擴大者。

    （十二）經收水費或用戶申請裝修給水工程費款，未依規定期限解繳

            ，而無正當理由者。

    （十三）未依規定標準收取各項費用者。

    （十四）違章竊水或替用戶裝接違章管件，幫助竊水者。

    （十五）處理竊水案件或裁定追償水費案件，不依規定辦理，情節重

            大者。

    （十六）替自來水管承裝商繪製內線圖，違反紀律者。

    （十七）曠職繼續達二日，或一年內累積達五日者。

八、本表所列嘉獎、記功、申誡、記過之標準，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動

    機、及影響程度等因素，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